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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管理服务工作质量。 

二、提升认定管理工作信息化水平 

按照国务院有关要求，推行全流程网上办理，积极推进

网络申报、审查、评审和备案等线上服务，切实解决企业申

报负担，全面提升认定管理工作规范化、便利化水平。推动

有基础、有条件的地区开展网络评审试点，规范高新技术企

业备案流程，推行电子材料备案制度。 

三、推进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电子化进程 

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

台建设的指导意见》要求，制定高新技术企业电子证照规范，

按照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理念，有序推进高新技术企业证书

电子化，满足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“一网通办”的

要求。 

四、落实专利证书电子化政策 

简化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材料，针对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

管理工作指引》中知识产权相关材料要求，对于授权公告日

在 2020年 3 月 3日（含当日）之后的专利，不再要求企业提

供纸质专利证书。 

五、改进高新技术企业档案管理 

继续做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过程中档案的收集、整

理和归档工作，逐步实现档案工作的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电子

化。对于企业申报的纸质材料，存档期原则上不低于 5 年（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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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议的企业档案除外）。 

六、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服务 

持续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，制定差异化、精准化

措施，帮助企业解决生产和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促进

科技型中小企业依靠技术创新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，推动优

秀企业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，实现科技型中小企

业的高企化、高新技术企业的优质化。 

七、加强高新技术企业监督管理 

畅通举报渠道，及时公布调查处理结果。适时开展高新

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联合检查，运用企业自查、线上审核、

线下检查等形式，对企业申报信息、留存材料进行检查，发

现问题的及时整改或取消资格。 

八、做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跟踪监测 

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政策落实情况的效果评估，做好高

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、高新技术企业对区域经济创

新发展作用等相关研究，引导高新技术企业提升创新能力与

核心竞争力。 

九、加大培训服务与政策支持 

利用各种线上线下平台组织开展政策宣讲、培训、答疑

等服务，推动管理部门、专家、中介机构、企业等各类主体

对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的及时知晓、准确落实。推动各地完善

高新技术企业配套政策和优惠措施，加大资源配置力度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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